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３

全体董事出席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举行之董事会会议。

１．４

本公司负责人夏德传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见龙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吴毓臻女士声明：保证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上年度期末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２，８１４，１８１，５９５．０２ ２，７１３，１３１，１５７．９８ ３．７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１，６０１，０２８，１９２．４９ １，５８７，０３９，９４６．９９ ０．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２．４４ ２．４２ ０．８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６，９３１，６１１．８１ －２，０９３．９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１３ －２，０９３．９４

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９８８，２４５．５０ １３，９８８，２４５．５０ －０．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２１４ －０．８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

收益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９０ ５．６５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２１４ －０．８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８８ ０．８８

减少

０．０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７８ ０．７８

减少

０．０１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４，２９２．８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９６９，２８１．２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３， ９５４．２２

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２７２，０５５．９８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２０４，００２．１１

合计

１，５３１，４７０．１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０，１７２

户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２０，１２１

户

，Ｈ

股股东

５１

户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Ａ、Ｂ、Ｈ

股或其

它

）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４，７１５，０００ Ａ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２４０，７１９，５９９ Ｈ

黄纪棠

２，１７０，０８１ Ａ

彭洪万

１，１６１，０２６ Ａ

南京长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０ Ａ

郑新华

６４０，０００ Ａ

王彩红

６３０，３９１ Ａ

张利昆

５０６，０６９ Ａ

温晓霞

４９１，６００ Ａ

杨春燕

４６６，８５４ Ａ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比例

（％）

应收票据

２７，９８２，４６８．９６ １５，７２０，４４１．５５ ７８．００

在建工程

２９，６３５，６９８．９１ ３０６，３６２．８９ ９，５７３．４０

应交税费

１２，５１６，０３８．３１ －１２，３７０，９７０．３２

不适用

应付利息

６５１，７５２．７８ ９６９，０５５．４１ －３２．７４

应付股利

０．００ １４３，２８９．９６ －１０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变动说明：

（

１

）应收票据增加因为采用票据结算的销售业务增加所致。

（

２

）在建工程增加主要因为新港园区继续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

３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因为本公司收到出口退税款项所致。

（

４

）应付利息减少因为预提的利息减少所致。

（

５

）应付股利减少因为按期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所致。

（

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因为到期支付所致。

３．１．２

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减比例

（％）

营业收入

５６６，２６０，６４３．９０ ３７６，２９７，４７２．００ ５０．４８

营业成本

５０１，５０９，４４０．３７ ３０１，５４３，５６７．７３ ６６．３１

财务费用

３，６５３，２６６．２２ ５，２３９，０８３．３１ －３０．２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３８２，０４１．２５ １，１８７，６３４．１６ １００．５７

投资收益

２６，０５９，３９６．８１ １８，４１６，４４１．４４ ４１．５０

营业外收入

２，１６３，９４５．４０ ３，９９２，１５６．９８ －４５．８０

营业外支出

９１，０６６．７１ ４５５，６８９．４２ －８０．０２

所得税费用

１，１０７，５７８．０８ ５，９３０，８５６．２７ －８１．３３

变动说明：

（

１

）营业收入增加主要因为本期通信技术产品销售大幅增加所致。

（

２

）营业成本增加主要因为本期通信技术产品销售大幅增加所致。

（

３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因为本期平均借款利率有所降低所致。

（

４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因为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

５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因为本期部分合资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

６

）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因为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

７

）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因为上期支付个别项目补偿金所致。

（

８

）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因为部分子公司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所致。

３．１．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６，９３１，６１１．８１ ４，３５９，７８２．７７ －２，０９３．９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６８６，７７８．２４ １５０，５３４，９６６．３７ －１１２．４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４，３０５，５６３．７８ －５５，９１３，２６５．７０

不适用

变动说明：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因为上期销售回款较多所致。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因为上期南京熊猫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完成登记注

册，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因为本期融资规模有所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兹述及本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报，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６５５

，

０１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５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７５０

，

７５０

元，剩余部分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韩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海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红燕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资产总额

（

元

） １，２５０，６６０，５４５．７５ １，１７０，１４３，８５０．０８ ６．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６８８，５５９，８１８．１０ ６７５，０４３，９１２．４５ ２．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０．２８ １０．０８ １．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３，４１６，０７３．０２ －１３．９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６５ －３５．６４％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０７，９２６，３５５．２０ ７０，８７１，３０７．７１ ５２．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９５５，５０５．６６ ８，５５５，１１０．９５ ３９．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１ ４．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１ ４．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７５％ ６．２３％ －４．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１．７３％ ４．６８％ －２．９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７５，０００．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１，０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３，７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０，２５０．０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９２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３４９，５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明达

４

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７９７，７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明达

３

期证券

信托

３９４，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炜

３８３，１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王会平

３７２，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玉琼

３５０，２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明达

２

期

３３３，７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明达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２７８，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荣

２７０，７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

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中国华录集团

有限公司

２３，５７７，８００ ０ ０ ２３，５７７，８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７０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林拥军

４，６０３，９００ ０ ０ ４，６０３，９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宾慧

２，２２２，２００ ０ ０ ２，２２２，２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马俊霞

２，２２２，２００ ０ ０ ２，２２２，２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董爱红

２，２２２，２００ ０ ０ ２，２２２，２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李艳东

１，６７１，７００ ０ ０ １，６７１，７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廖芙秀

１，１２９，４００ ０ ０ １，１２９，４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吴健玲

１，１１１，１００ ０ ０ １，１１１，１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汪涓

１，１１１，１００ ０ ０ １，１１１，１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李继梅

１，１１１，１００ ０ ０ １，１１１，１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黄建平

１，０６９，５００ ０ ０ １，０６９，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宫承忠

８４７，９００ ０ ０ ８４７，９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丁积慧

７６２，２００ ０ ０ ７６２，２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李培新

６９４，４００ ０ ０ ６９４，４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王锐峰

６２５，０００ ０ ０ ６２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刘伟

５５５，６００ ０ ０ ５５５，６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梁昌平

５５５，６００ ０ ０ ５５５，６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甄爱武

５２７，８００ ０ ０ ５２７，８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李华

４１６，７００ ０ ０ ４１６，７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蒋曙明

３８８，９００ ０ ０ ３８８，９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刘志延

１８０，６００ ０ ０ １８０，６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樊平

１３７，８００ ０ ０ １３７，８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傅华茂

１１１，１００ ０ ０ １１１，１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傅江峰

９７，２００ ０ ０ ９７，２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谷桐宇

６９，４００ ０ ０ ６９，４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方力

６９，４００ ０ ０ ６９，４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李志欣

６９，４００ ０ ０ ６９，４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贾霆

６９，４００ ０ ０ ６９，４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朱静生

６９，４００ ０ ０ ６９，４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 －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１、

应收票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较

２０１１

年末

０．００

元增加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为收到客户开具的银行承兑

汇票

。

２、

开发支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增加

１４，００４，７０２．２６

元

，

增幅为

５９．８３％，

增加的原因为募投项目智能交通管理操

作系统按研发进度开发支出增加

。

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加

１，１６２，０５７．７２

元

，

增幅为

１６５．１２％，

增加的为房屋装修费

。

４、

短期借款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加

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增幅为

７５．５６％，

增加的原因是为补充流动资

金

，

新增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贷款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及商业银行贷款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５、

应付票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加

２，７７７，３９８．６０

元

，

增幅为

１０５．３３％，

支付供应商银行承兑汇票增

多

。

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较

２０１１

年末减少

４，８７１，２２８．３２

元

，

减幅为

１０５．３２％。

减少的原因为

２０１１

年末

计提的绩效奖金本期支付

。

二

、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１、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增加

３７，０５５，０４７．４９

元

，

增幅为

５２．２８％，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业

务规模扩大

，

项目增多所致

。

２、

营业成本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增加

２７，８５７，５８２．９０

元

，

增幅为

５９．１９％，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业

务规模扩大

，

收入增加成本相应增加

。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增加

７６１，０１５．４５

元

，

增幅为

３９．２４％，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公

司业务规模扩大

，

收入增加税金相应增加

。

４、

销售费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增加

３，２２９，７２９．９４

元

，

增幅为

５３．７７％，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业

务规模扩大

，

收入增加销售费用相应增加

。

５、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增加

２１７，９３１．６０

元

，

为计提的坏账准备

。

６、

营业外收入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减少

２，７６７，０７１．０６

元

，

减幅为

７４．１９％，

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

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

７、

所得税费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增加

６３８，８６２．１７

元

，

增幅为

４０．９２％，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业

务规模扩大

，

收入增加税金相应增加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改善了

７，０５６，２０７．３１

元

，

改善幅度为

１３．９８％，

主要原因为加大回款力度

，

本期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

严格控制采购付款从而购买商

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

本期公司人员增加

，

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增加

；

由于业务规模扩大

，

收回的投标

、

履约保证金等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及支付的投标

、

履约保证金等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也有所增加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增加

１４，４５４，９１３．３５

元

，

增幅为

２４５３．２８％，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新增募投项目新一代智能交通系统开发与建设示范项目在建工程支出

、

智

能交通管理操作系统开发支出以及购建固定资产均较上年同期增加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增加

６６，９５９，２２３．３０

元

，

增幅为

４４５３．３９％，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短期借款增加

。

３．２

业务回顾和展望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的经营计划

，

通过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

以实现

“

行业先锋

、

百年

企业

”

为发展目标

，

秉承

“

高效

、

务实

、

创新

、

规范

”

的企业精神

，

在中国二十一世纪经济腾飞的历史机遇下

，

加上

公司上市后的难得机会

，

公司继续专注于主营业务发展

，

加大研发投入

，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推进

智能交通科技的不断发展

，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

致力于为全社会构建

“

智能

、

人文

、

绿色

”

的交通系统

。

尽管公

司一季度业绩受到季节性特征的影响

，

但仍实现了快速稳步的增长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

公司主营业务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

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

各项主要经营指标较去年同期

均呈现增长态势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７９２．６４

万元

，

同比增长

５２．２８％；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３６９．１３

万

元

，

同比增长

１１５．９１％；

利润总额为

１，４６５．３９

万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４５．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１９５．５５

万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９．７５％。

２、

未来发展展望

“

十二五

”

期间

，

智慧城市建设加速将带动城市智能交通系统迅猛发展

，

国内一线城市都提出了

“

智慧城

市

”

的详细规划

，

智能交通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各地对智能交通的投资力度逐步加大

。

智能交通受到

国家政策的持续扶持

，

预计未来

１０

年国内智能交通投入将在

１，８２０

亿元之巨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千万级项目约

占总市场规模的

５０％，

对企业的资金实力

、

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以及后续服务能力等方面要求日益提高

。

２０１２

年作为十二五的第二年

，

是公司业务拓展和布局的关键一年

，

公司将加强市场业务布局

，

立足国内市场

，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

立足公安交警业务

，

积极开展公交

、

轨道交通业务

；

立足系统集成和产品研发

，

积极部署和

运营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产业

，

实现高速增长和持续发展

。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１．

林拥军等

２７

位自然人股

东

；２．

持有公

司股份的公司

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林

拥军

、

廖芙秀

、

李艳东

、

甄爱

武

；３．

易华录

董事蔡建华的

亲属吴健玲

；４．

易华录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

人中国华录

１、

公司股票上市前

股东所持股份的流

通限制和自愿锁定

股份的承诺

。 ２、

吴

健玲承诺在其配偶

蔡建华任职期间

，

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

；

蔡建华从公

司离职后半年内

，

不

转让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

。 ３、

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

报告期内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北京易华录信

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承诺使用超募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

证券投资

、

委托理

财

、

衍生品投资

、

创

业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

报告期内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

４．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８，０７８．８０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２４５．７２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５２４．５６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本季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智能交通管理操作

系统

否

５，０８０．００ ５，０８０．００ １，０８３．８７ ３，３９４．２１ ６６．８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新一代智能交通系

统开发与建设示范

项目

否

７，４２３．００ ７，４２３．００ １，１６１．８５ ３，０３０．３５ ４０．８２％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７

日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２，５０３．００ １２，５０３．００ ２，２４５．７２ ６，４２４．５６ － － ０．０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增资大连智达 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０２

日

７０．９３

是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如

有

）

－ ４，３００．００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

有

）

－ ２，８００．００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１００．００ － － ７０．９３ － －

合计

－ １２，５０３．００ １２，５０３．００ ２，２４５．７２ １６，５２４．５６ － － ７０．９３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控股股东委托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中

２８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４３００

万元归还短期借款

。

公司已经使用上述超募资金偿还贷款完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

６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

增加大连智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

６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

具体时间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

累计使用

５９，７９１，１９０．５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全部归还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４．３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６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韩建国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郑跃文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峥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朱雪莲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９９０，４９６，４０１．７７ １，００９，５３０，０５３．６０ －１．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９３５，９５６，４５３．５８ ９１４，６４１，９９８．８０ ２．３３％

总股本

（

股

） ２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４４ ３．３６ ２．３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１，５４３，０１５．９６ ７５，６６３，６０６．７２ －５．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１，３１４，４５４．７８ ２２，３２９，９０９．５３ －４．５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８，６１０，１７４．２４ －２，２５８，２７８．０８ －７２４．０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１ －６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２ －４．８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２ －４．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３０％ ２．６７％ －０．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１５％ ２．６７％ －０．５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１４，８００．００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４，０１０．２９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５５，６１０．８５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９４，０６１．７９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５，１１９．１５ －

合计

１，３７７，２１９．６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３，３７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２，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２，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楚欣

２，６６１，５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黄炽恒

２，４７６，６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联合证券梦想十号证券投资

信托

１，８５８，９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１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集合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８ＪＨ０３１ ７２８，０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江之星

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二期

６６０，３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海洋之星

４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６３２，８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江之星

１３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５７５，３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余额较期初减少

７８．５５％，

主要是因为期初银行承兑汇票大部分已于报告期内到期承兑

；

２、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较期初增加

５４．２５％，

主要是因为往来款项增加

；

３、

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较期初减少

５２．９２％，

主要是因为因工资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随着年终

奖的支付而相应减少

；

４、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期初减少

８８．９０％，

主要是因为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已于报告期内支付

；

５、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余额较期初减少

８４．１２％，

主要是因为上年末应交增值税及应交企业所得税余额较大且

均已于报告期内缴纳

；

６、

报告期内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３．４３％，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血浆采

购成本及采购数量均有所增加

；

７、

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９．１１％，

主要是奉贤新厂

区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与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广东港银医药有限公司、广东立晖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广西唐时医药有限公司、湖南海恒丰医药实业有限公司、常州力康医药有限公司、广东健泽医药有限公

司、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华东医药宁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中瑞医药有限公司共

１０

家销售

商分别签署了《

２０１２

年货品购销合同》，合同销售总额为

５．０５

亿元。 本合同有效期皆为一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合同情况具体如下：

销售商 销售金额 合同主要内容

（

一

）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１．５０

亿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买方应向卖方提供第一期

５，０００

万元

６

个月银行

承兑汇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买方应向卖方提供第二期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６

个月银行承兑汇票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

二

）

广东港银医药有限公司

６，７２２．０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广东港银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承担

。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６７２．２０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１，００８．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乙方

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１，６８０．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

１，６８０．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五期人民币

１，６８０．５０

万元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６，７２２．００

万元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

三

）

广东立晖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７，５０４．０４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广东立晖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承担

。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１，

８７６．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９３８．００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９３８．００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

四期人民币

１，８７６．０１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五期人民币

１，８７６．０１

万元整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７，５０４．０４

万元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四

）

广西唐时医药有限公司

４，９２５．０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广西唐时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承担

。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１，

２３１．２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１，２３１．２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１，２３１．２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

付第四期人民币

１，２３１．２５

万元整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４，９２５．００

万元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

五

）

湖南海恒丰医药实业有限公

司

５，００９．５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湖南海恒丰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承担

。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１，

２５２．３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１，２５２．３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１，２５２．３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

支付第四期人民币

１，２５２．３７５

万元整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５，００９．５０

万元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

六

）

常州力康医药有限公司

４，９９６．８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常州力康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承担

。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１，

２４９．２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１，２４９．２０

万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１，２４９．２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

第四期人民币

１，２４９．２０

万元整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４，９９６．８０

万元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

七

）

广东健泽医药有限公司

２，２４４．６６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广东健泽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承担

。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５６１．１６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５６１．１６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前

，

乙

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５６１．１６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

人民币

５６１．１６５

万元整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２，２４４．６６

万元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

八

）

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３１２．７６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承担

。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３２８．１９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３２８．１９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

，

乙

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３２８．１９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

民币

３２８．１９

万元整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１，３１２．７６

万元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

九

）

华东医药宁波有限公司

１，７５３．６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华东医药宁波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承担

。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４３８．４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４３８．４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

，

乙

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４３８．４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

民币

４３８．４０

万元整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１，７５３．６０

万元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

十

）

黑龙江省中瑞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６１．９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黑龙江省中瑞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

、

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

甲方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承担

。

３）

甲

、

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２６５．４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２６５．４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

，

乙

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２６５．４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前

，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

人民币

２６５．４７５

万元整

。

４）

甲

、

乙双方一致同意

，

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

，

则货品的销售价

随之作相应调整

。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１，０６１．９０

万元的

，

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方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 －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科瑞集团

、

科

瑞天诚

、

莱士

中国

、

郑跃文

、

黄凯

１、

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

、

公司

实际控制人郑跃文与黄凯及科瑞天诚控股股

东科瑞集团分别与公司签定了

《

避免同业竞

争协议

》。

２、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科瑞天诚

、

科

瑞集团

、

郑跃文

、

莱士中国和黄凯承诺未来不

再发生资金占用

。

３、

股东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对灵璧浆站

存在的个人集资法律瑕疵分别出具了

《

承诺

函

》，

均承诺如由于灵璧浆站存在的个人集资

问题对上海莱士造成任何经济损失

，

科瑞天

诚与莱士中国将对上海莱士由此遭受的经济

损失给予及时

、

足额的补偿

。

履行中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

为

：

２０．００％ ～～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０，００８，９０３．４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可供销售的产品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

产品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

因此预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较上年同期减少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０

日 公司会议室

实 地 调

研

机构

银河证券

、

东北证

券

、

德邦证券

、

日

信证券

乙肝免疫球蛋白进展情况

、

募投项目完成情

况

、

新浆站情况等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 地 调

研

机构 银华基金

研发情况

、

近几年行业发展情况

、

新产品情

况等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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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全体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

的方式，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二、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将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７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

利

５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 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份总额将发生变化，董事会就《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等相关

条款进行了相应修改。 （具体修改内容参见本公告附件：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议。

三、关于召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３０５０

号紫藤宾馆会议中心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五）；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

司将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７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５

元人民

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

上述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将发生变化，需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

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改前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７

，

２００

万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８

，

９６０

万元

。

第十八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两家法人

，

分别为

：

科瑞 天诚投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投资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１０

，

２００

万 股

；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

持有

１０

，

２００

万股

。

第十八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两家法人

，

分别为

：

科瑞 天诚投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投资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１８

，

３６０

万 股

；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

持有

１８

，

３６０

万股

。

第十九条 股份总数为

２７

，

２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一

元人民币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２７

，

２００

万

股

。

第十九条 股份总数为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

，

每股面值一

元人民币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４８

，

９６０

万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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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

情况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３０５０

号紫藤宾馆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需经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议。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五）

１５

：

００

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

人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

须持有出席人本人身份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８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４

、股东登记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

五、联系方式：

１

、会议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张屹 孟斯妮

２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０３９１１－２１７

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００６９９

４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北斗路

５５

号董事会办公室

５

、邮编：

２００２４５

６

、本次会议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在本次大会上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若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进行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莱士血液制 品股份有 限 公 司

2012年4月25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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